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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1/2021_2022__E3_80_8A_E

4_BC_81_E4_B8_9A_E4_c48_81522.htm 《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

府补助》的发布实施填补了我国企业对政府补助会计规范方

面的空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企业

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16号

政府补助》第二条规定，“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

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

有者投入的资本。”政府补助按其关联情况分类，分为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企业会计准

则16号政府补助》第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分别指出：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

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

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例如，某些国有

粮食企业实行商业化经营后国家给予的经营补贴、国家和主

管部门拨给企业用于工程咨询、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和其

他前期工作的前期工作费拨款等国家出于给予企业财务支持

，以扶持其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发展而给予的政府补助。 当然

，对于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不

能一概确认为政府补助。按照《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

》第五条规定，政府补助应在符合政府补助定义的情况下，

还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予以确认：（一）企业能够满足

政府补助所附条件；（二）企业能够收到政府补助。 政府补

助的计量与账务处理 （一）政府补助的计量问题 对于企业收

到或应收的政府补助应分别不同情况进行计量。 1、政府补



助为货币性资产的，应当按照收到的或应收到的金额计量。

2、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

于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

量。这里的公允价值，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第九章第四十二条第五款理解，即“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

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

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而这里的名义金额则

是查无可查的公允价值情况下，作为一种变通，确定的政府

补助非货币性资产价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